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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市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，区直各中等职业学校： 

为贯彻落实教育部、自治区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防灾减

灾日活动的部署要求，切实做好 2019 年全区教育系统防灾减灾

救灾工作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扎实开展防灾减灾日教育活动 

2019 年 5 月 12 日是我国第 11 个全国防灾减灾日，主题是

“提高灾害防治能力，构筑生命安全防线”，5 月 6-12 日为防

灾减灾宣传周。各级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加强组织领导，

突出活动主题，大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

救灾重要论述。充分利用校内宣传栏、宣传展板、黑板报、校园

网、微信、易班等线上线下宣传平台，以及校外科技馆、科普展

示馆等资源，通过科普宣传、课堂教学、参观考察、体验操作等

多种方式，面向师生普及洪涝、台风、地震、森林火灾、生态环

境等各类灾害以及火灾、燃气泄漏等事故的知识和防范应对基本

技能，努力扩大宣传活动覆盖范围。要结合本地多发、易发灾害

情况和学校特点，制定切实可行的演练计划和保障措施，强化紧

急疏散、逃生自救等应急演练，提高师生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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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深入开展灾害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

各地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以防灾减灾日为契机，着眼

防范暴雨洪涝、台风、泥石流、山体滑坡、地震等各类自然灾害，

认真查找危险源和风险点，加强灾害隐患排查和综合治理，提升

灾害防御基础能力和防范水平。加强对人员密集场所影响应急疏

散和应急救援隐患的排查，包括占用、堵塞和封闭疏散通道、安

全出口、消防车通道，电动车违规停放、充电等。联合有关单位

对学校周边开展全面、系统的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，切实维护

广大师生生命财产安全。要大力支持农村地区义务学校维修改

造、抗震加固等建设，持续提升学校校舍安全水平。对新建、改

扩建学校选址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，避开地震危险地段、泥

石流易发地段、滑坡体、悬崖边及崖底、洪水沟口等。 

三、加强防灾减灾救灾应急管理 

各地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牢固树立灾害风险管理理

念，提升灾害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。要密切关注气象、水利、自

然资源、地震等部门各类灾情预测预报信息，多途径、多平台发

布校园灾害预警信息。要修订完善防灾减灾救灾应急预案，提前

制定学校师生紧急疏散转移方案，提前做好人员队伍、资金物资、

避灾场所等各项准备，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。特别是加强寄宿

制学校值班工作，确保能及时处置险情。一旦学校遭受暴雨洪涝、

泥石流、山体滑坡、台风、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，教育部门和学

校要迅速、坚决组织疏散、转移和撤离处于危险区域的师生，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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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时果断停课，并及时通知到学生和家长，安置好住校学生。对

遭受暴雨洪涝、地震等灾害的受灾学校，教室、宿舍等校舍要暂

停使用，对有师生受伤、校舍受损的受灾学校，要积极稳妥做好

受伤师生救治、师生安置复课、灾后重建等工作。 

各市教育局、各高校和区直各中等职业学校防灾减灾日活动

开展情况，请于 2019 年 5 月 17 日前报送我厅安稳处。联系人及

电话：覃炳达，0771—5815565，传真：0771—5815564，电子邮

箱：aw@gxedu.gov.cn。 

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4 月 2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:自治区减灾委员会办公室。 


